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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卞军平、袁毅、诸暨市润华汽车有限公司、诸暨
中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浙江振象实业有
限公司、诸暨市车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根据债权转让方楼余英与受让方楼建纬
于2019年1月18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楼
余英将其所有的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8）浙0681民初397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全部债权（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相应利息）依法
转让给楼建纬。现特公告你（单位）该债权已经
转让的事实，自债权转让之日起，由楼建纬行使
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
楼余英 楼建纬

2019 年1月24日

仲裁公告
嘉兴乐天超市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罗玉章诉你

单位劳动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
劳人仲案[2018]第 277 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
下：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10183.10 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嘉兴乐天超市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周丹诉你单
位劳动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
人仲案[2018]第26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被
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生育津贴3026.38元。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
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24日

公告
卞军平：

根据债权转让方马湘珠与受让方
楼建纬于2019年1 月 18 日达成的《债
权转让协议》，马湘珠将其所有的浙
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8）浙 0681
民初 396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全部
债权（借款本金 4257810 元及相应利
息）依法转让给楼建纬。现特公告你
该债权已经转让的事实，自债权转让
之日起，由楼建纬行使债权人的一切
权利。

特此公告
马湘珠 楼建纬

2019年1月24日

公告
卞军平、袁毅、诸暨市车友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根据债权转让方楼余英与受让方
楼建纬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达成的《债
权转让协议》，楼余英将其所有的浙江
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5)绍诸商初字第
312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全部债权（借
款本金 1000 万元及相应利息）依法转
让给楼建纬。现特公告你（单位）该债
权已经转让的事实，自债权转让之日
起，由楼建纬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
楼余英 楼建纬

2019年1月24日

公告
浙江振象实业有限公司：

根据债权转让方马湘珠与受让方
楼建纬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达成的《债
权转让协议》，马湘珠将其所有的浙江
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8）浙0681民初
396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全部债权
（借款本金 1000 万元及相应利息）依
法转让给楼建纬。现特公告你（单位）
该债权已经转让的事实，自债权转让
之日起，由楼建纬行使债权人的一切
权利。

特此公告
马湘珠 楼建纬

2019年1月24日

行政处罚决定公告
詹 美 锦（ 身 份 证 号 码 ：

360428198009151638）开展非医师行
医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法作出了行政
处罚决定。因无法以直接、留置或邮
寄等方式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甬
鄞卫医罚〔2018〕4055号）。现依法公
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如不服
本处罚决定，你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 60 日内向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或鄞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或 6 个月内向鄞州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
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
罚决定，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五
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公告期限为六
十日，期限届满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
1221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1月24日

声明宁波市崇汇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
证书编号:J3320032738402,现申
明作废。

遗失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暨与受让方浙江润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润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杭州黄河轮胎集团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截止本次处置基准日2018年10月31日，杭州黄河轮胎集团
有限公司两户合计本金余额4496.03万元，利息余额4798.03万元，合计总债权金额为9294.15万元。杭州黄河轮胎集团有限公司债权由保
证人浙江九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利军、楼小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人王露洁、虞博浩以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金恒路88
号24幢24－15室至24-28室等14宗商业房地产（总建筑面积1136.56平方米，土地面积609.8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莱蒙达集团有
限公司债权由中永电缆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朱益飞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人朱益飞以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15号2幢
B605-B608室房产（建筑面积309.59平方米，土地面积120.8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对外转让。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
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浙江润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浙江润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1-85778282
浙江润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95715410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2019年1月24日

现有位于宁波市奉化区大成路236号6套房产以5126
元/平方的单价进行变卖，变卖时间2019年1月30日至3月
31日，详情请见淘宝网司法拍卖（登录淘宝网—>点击司法
拍卖->搜索“宁波市奉化区大成路236号”）:

--301室、302室、303室3套房产（住宅）：1681.87平方
米，起拍价852万元；

--401室、402室、403室3套房产（住宅）：1661.8平方
米，起拍价852万元。

有 意 者 请 联 系 ：巫 先 生 17602119393 陈 女 士
1373547677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019年1月24日

变卖公告

赵辉（城市风景2幢3单元1801室）：
本机关依法查处你在拱墅区城市风景2幢3单元1801室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本机关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拱城
法罚字[2018]第41008079号），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十日内自行拆除涉案违法建设，你应该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机关
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杭州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或拱墅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杭州市拱
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履行本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提起
诉讼的，将依法强制拆除。 杭州市拱墅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2018）浙01民初3055号
杭州姿妍美贸易有限公司、廖炎宏：本院立案受

理的原告金晖、俞嘉诉香港承美瑞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1 民初 3055 号民事判决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6692号

杭州璨宸广告设计制作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风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广告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18)浙0102民初6692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上午 09 时 15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1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7829、7833号

郑宗华：本院受理原告吴再军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
0106 民初 7829 号和（2018）浙 0106 民初 7833 民事
判决书。郑宗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吴
再军借款本金22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8095号

施伟强：本院受理原告景佐宁诉郑州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郑州归还借款、支付
利息，施伟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付责任，郑
州、施伟强共同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上午 0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
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324、10325号

陈明慧：本院受理原告丁江强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两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
息，承担律师费、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
定于2019年4月29日上午0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328号

郑佩：本院受理原告杨晓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
承担律师费、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
于2019年4月29日上午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975号

浙江兴疆实业有限公司、张志成、陈雅云、裘小
军、张水莲、朱培丰、孙樟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出
版印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兴疆实业有限
公司、张志成、陈雅云、裘小军、张水莲、朱培丰、孙樟
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
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等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364号

邬彩萍：本院受理原告黄桂芝与被告邬彩萍、金
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191 民初 2364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7号

杭州舍无间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余臻军：本院受
理原告蒋伟诉被告杭州舍无间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余臻军、杭州东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
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 0110 民初 8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5525号

屠月妃：本院受理原告卢剑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10民初155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3038号

李孟桂：原告杜启益与被告李孟桂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证据材料：《合
金分析仪购销合同》、《证明》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8时4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5189号

宁波荣辉日化有限公司、陈红荣、程丽飞、陈红
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宁波荣辉日化有限公司、陈红
荣、程丽飞、陈红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
裁定书等。原告诉请：被告宁波荣辉日化有限公
司归还贷款本金 399699.57 元，利息、罚息、复利暂
计至 2017 年 9 月 27 日合计 120071.07 元，并按合同
约定归还后续罚息、复利；被告陈红荣、程丽飞、陈
红君对上述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
决定由审判员谢海波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
小红、张新春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第3日上午9时在鄞州区徐戎路126号（原江东
法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破31号

本院于2018年12月29日裁定受理宁波市德锦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
江海泰律师事务所为宁波市德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的破产管理人。宁波市德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至2019年3月22日止，
向宁波市德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

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269 号环球航运
广 场 29 层 浙 江 海 泰 律 师 事 务 所 ，邮 政 编 码 ：
315040，联系电话：0574-26287574，林骥）申报债
权。债权申报示范文本可直接到浙江海泰律师
事务所网站（www.hightac.com）中下载。债权人
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市
德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宁波市德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破产期间，有关宁波市德锦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
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
管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该
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
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查封、
扣押、冻结或处置。

本院定于2019年3月29日14时30分在宁波市
鄞州区徐戎路126号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巡回审
判点第八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每位债权人仅能派一人出席会议。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破30号

本院于2018年12月29日裁定受理宁波市鄞州
鼎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
定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为宁波市鄞州鼎顺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宁波市鄞州鼎顺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22 日止，向宁波市鄞州鼎顺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宁东路 269 号环球航运广场 29 层浙江海泰律师事
务 所 ，邮 政 编 码 ：315040，联 系 电 话 ：
0574-26287574，林骥）申报债权。债权申报示范文
本 可 直 接 到 浙 江 海 泰 律 师 事 务 所 网 站（www.
hightac.com）中下载。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债权人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市鄞州鼎顺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宁波市鄞州鼎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破产期间，有关宁波市鄞州鼎顺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
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
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
依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得查
封、扣押、冻结或处置。

本院定于2019年3月29日14时在宁波市鄞州
区徐戎路126号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巡回审判
点第八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每位债权人仅能派一
人出席会议。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5179号

周国均、郭炜：本院受理原告张黎明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
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9
年3月28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叶志伟、刘德远、孙国
华。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10704号

陈献忠：本院受理原告杨桂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281民初107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7698号

吴金耀：本院受理原告潘慧娜诉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281 民初 769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10266号之二

张建春：本院受理原告姚剑达与被告张建春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已依法作出（2018）浙0281

民初 10266 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被告张建春归还原告
姚 剑 达 借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30
000 元，并支付自 2018 年 9 月
19 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
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逾期还
款期间的利息损失。本案案
件受理费 550 元，由被告张建
春负担，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后七日内交纳。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2019 年 1 月 23
日第8版法院公告栏中，宁波市
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 0203
破1号内文“联系人：姜苏挺、李
福 ；”应为“联 系人：姜苏挺、李
梅 ；”，特此更正。


